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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 5年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生活學習助學金申請表 

申請學期：□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科別班級  

身份證字號 
 

學    號  

出生年月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匯款帳號 
□本人存摺影本(如附件) 

□已曾經提供匯款帳號於學校 
手機號碼  

請導師評估該生是否適合申請 (經濟困難者及偏鄉、原民生請列為優先考量對象):(每題必答

由導師勾選) 

1.最近一學期是否受小過以上處分者：□是 □否 

2.家境清寒者：□是 □否 

3.家庭經濟文化不利，需參與工讀減輕負擔者：□是 □否 

4.為偏鄉或原住民學生：□是 □否 

4.做事認真負責、品德良好且能兼顧學業者：□是 □否 

5.校內舉辦之工讀生研習活動是否曾參與者：□是 □否 (列入聘用參考) 

導師簽名：               

(請詳閱以下事項，勾選後簽名) 
□本人已詳讀相關辦法與上列資料，且確認填寫無誤，並同意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務處體育暨課外

活動指導組蒐集、處理、利用本人個人及家戶資料，以作為申請獎助學金之用。 

□本人明白有權對申請書與其附件行使以下權利：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

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請求刪除本人個人資料及家戶資料；本人同意若未完整提供或

請求停止、處理、利用個人資料及家戶資料而影響自身權益，由本人自行負責。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任用單位 複審單位 

任用單位 

申請人核章 

任用單位 

主管核章 

體育暨課外活動指導組

承辦人核章 

體育暨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核章 

學生事務處主任 

核章 

     

(注意事項) 
1. 本申請表需經學生事務處核定後，始得開始執行時數。  

2. 偏鄉學生定義：本校所指偏鄉地區係指宜蘭縣大同鄉；台中市和平區；南投縣信義鄉、仁愛鄉；嘉義縣大

埔鄉、阿里山鄉；高雄市美濃區、旗山區、內門區、那瑪夏區、六龜區、田寮區、甲仙區、杉林區、茂林

區、桃源區、屏東縣除屏東市以外之所有鄉鎮、台東縣及花蓮縣所有鄉鎮。 

3. 本助學金需依規定辦理加退保，並另行填寫紀錄表，若未按時辦理將無法請領本助學金。 

4. 紀錄表單請於每月底前送達學生事務處體課組。 

5. 本申請表未載明事項，悉依本校工讀相關規定辦理。 

6. 依本校工讀辦法規定，工讀學生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工讀資格： 

(1)因特殊事故或疾病、學業成績明顯退步，經導師評估通報體課組者。 

(2)參與生活學習期間態度不佳或不適應，經單位簽報者。 

(3)受小過以上處分者。 

(4)休學或退學者。 


